遂宁市财政局评审专家借用申请材料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川财采〔2017〕62号）和《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四川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有关事宜的补充通知》（川财采〔2019〕22号）的有关规定，在财政厅专家库抽取终端借用评审专家，需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1.四川省评审专家借用申请（附件1）
2.四川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申请表（附件2）
3.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附件1：
                         四川省评审专家借用申请
 
     （财政部门）：
我单位定于    年    月     日，进行         采购项目需求论证／      采购项目书面推荐供应商/     采购项目履约验收／      军队采购评审，需要借用四川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     方面的评审专家    名。现委托.      .前来贵单位申请借用，借用评审专家使用期间的一切责任由我单位承担。
附件：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借用人：         （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四川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使用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采购方式
	 

	使用时间
	 
	使用地点
	 

	预计使用时长
	（小时）

	抽取需求
	类别
	品目
	人数

	
	技术类专家
	 
	 

	
	经济类专家
	 
	 

	
	法律类专家
	 
	 

	用途
	□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评审
□省内不属于四川省的政府采购项目评审
□军事单位使用评审专家
□政府采购项目书面推荐供应商
□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
□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


注：1.申请单位和使用单位不一致的，须附使用单位授权证明。
2.项目分组评审的，需每组填写一份抽取使用信息表（使用数字安全证书ukey）录入抽取使用信息的，需每组录入一次），在项目名称中注明各组评审包号。
3.品目需根据采购需求对照《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进行选择。
4.用途栏，请在对应选项“□”上打“√”。
